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教[2009]12号


关于开展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不断提高青年教学的教学水平，给青年教师提供相互学习和观摩的机会，本学期将开展青年教师教学竞赛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请各单位按以下要求做好竞赛的各项准备和组织工作：
1．请各教学单位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教[2009]3号）的规定，做好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报名资格审查、预赛选拔、推荐优胜者等组织工作， 2月24日前将具体工作安排、评审组组成人员名单和预赛教师名单报教务处（教研科），并送校教学顾问委员会。
2．时间进度要求：4月底之前，系（部、基地）完成预赛工作，并于5月5日前将预赛情况和结果、推荐参加校决赛人员名单报教务处。校级决赛将安排在2009年6月份进行。

3．专职教师人数为40人以上的单位推荐1-2名，40人以下的单位推荐1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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